关于在全省旅游行业开展《旅游法》知识
网上学习考试的补充通知
各市旅游局（委）：
为在全省旅游行业深入、扎实开展《旅游法》学习考试活动，现将《关于在全省旅游行业开展<旅游法>知识网上学习考试的通知》（鲁旅办发〔2013〕125号）工作要求补充如下。
1、参加范围：全省各级旅游行政部门全体人员、旅游企业全体人员、涉旅院系全体师生。
2、活动时间：2013年9月10日—30日。
3、可通过电脑和手机两种方式参与活动。
电脑用户：登录山东旅游政务网（www.sdta.gov.cn）或山东旅游人才网（www.sdth.gov.cn）《旅游法》在线考试专栏，点击注册，填写相关信息后，登陆系统进行在线考试。
手机用户：关注山东省旅游局（微信号：sdta12301）公众账号，点击下方菜单中“微服务”中的“旅游法”，进入“旅游法在线考试系统”，点击“注册”按钮，填写相关信息后，登录系统进行在线考试。
完成注册登陆后，考试题库系统随机抽取测试试卷，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答题，提交试卷后随即显示答题得分。一次通不过可反复测试，最终未通过或不参加考试者离岗学习，10上旬将统一组织一次补考，合格后复岗。
4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将此作为学习贯彻《旅游法》的重要举措，选派专人负责学习考试的督导检查。各单位参与学习考试的情况将作为各市绩效考核、各企业评优定级的重要依据。活动结束后，各市活动参与率等情况将在全行业进行通报。对活动开展好的单位，省旅游局将授予“全省《旅游法》知识学习先进单位”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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